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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部就光伏用地新政答记者问

 10月10日上午10:00，国土资源部召开支持光伏扶贫和规范光伏发电产业用地新闻通气会，介绍最新印发的《关于支
持光伏扶贫和规范光伏发电产业用地的意见》，并就相关问题答记者问。

 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管理司副司长陈国庆介绍支持光伏扶贫和规范光伏发电产业用地的主要政策

 国土资源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支持光伏扶贫和规范光伏发电产业用地的意见》(国
土资规〔2017〕8号，以下简称《意见》)，强化光伏扶贫用地保障，进一步细化规范光伏发电产业用地管理，切实加
强光伏发电项目用地的监管。

 此前2015年，国土资源部等六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支持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用地的意见》(
国土资规〔2015〕5号)曾经明确，光伏发电项目使用戈壁、荒漠、荒草地等未利用土地的，对不占压土地、不改变地
表形态的用地部分，可按原地类认定，对促进光伏发电产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光伏扶贫工作力度不断加大，
光伏发电产业持续发展，对用地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土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了此
次《意见》。

 《意见》提出，光伏发电可以利用未利用地的，不得占用农用地;可以利用劣地的，不得占用好地。禁止以任何方
式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严禁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划明确禁止的区域发展光伏发电项目。

 《意见》明确，对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中建设的光伏发电项目，以及国家能源局、国务院扶贫办确定下达的全国
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建设规模范围内的光伏发电项目的用地，予以政策支持，光伏方阵使用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
的，在不破坏农业生产条件的前提下，可不改变原用地性质。

 《意见》要求，对使用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开展光伏复合项目建设的，省级能源、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商同级
有关部门提出建设要求、认定标准、监管措施，避免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其中对于使用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布
设光伏方阵的情形，应当从严提出要求。

 《意见》强调，要加强光伏发电项目用地监管，除文件规定的情形外，光伏发电站项目用地中硬化地面、破坏耕作
层的，应当按违法用地查处。布设后未能并网的光伏方阵，以及按农用地、未利用地管理的项目退出时未恢复原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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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所在地能源主管部门清理或责令整改。项目违反规定的，投资主体纳入能源领域失信主体名单，实施联合惩戒。
国土资源部将根据行业管理需要，适时对各类光伏发电站项目用地开展专项监测。

 【答记者问】

 记者：《意见》中把“光伏复合项目”定义为“利用农用地复合建设的光伏发电站项目”，能做一下具体解释吗?

 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副主任罗明：我们注意到，很多媒体朋友都十分关心光伏复合项目的用地和建设管理要求
。这里需要向大家说明的是，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的核心之一是对土地的用途管制和分类管理，我们从这个角度入手，
在《意见》中提出了“光伏复合项目”的概念。

 按照现行土地管理制度，国家将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其中使用未利用地建设光伏项目的支持政
策，在2015年已经明确，此次主要是明确了使用农用地建设光伏项目的政策。

 首先，永久基本农田不能用，包括复合项目也不能进永久基本农田，这是一条底线。其次，复合项目的建设要求、
认定标准，由各省级能源、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商同级有关部门研究提出。第三，复合项目利用农用地布设的光伏方阵
可以不改变原本的用地性质。

 在光伏复合项目用地管理中，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各省级能源、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在提出本地区复合项目建设要
求、认定标准的同时，还应当明确监管措施。

 关于大家关心的光伏复合项目中方阵架设高度、架设形式、架设施工工艺等，按照《意见》要求，均由各省级能源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商同级有关部门根据本地区要求和需要研究提出。

 记者：光伏发电项目用地规模较大，《意见》对于规范光伏发电产业用地有什么监管措施?

 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管理司副司长陈国庆：光伏发电项目的建设活动必须符合生态文明建设与管理要求，依法依规
开展，可以利用未利用地的，不得占用农用地，可以利用劣地的，不得占用好地，禁止以任何方式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严禁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划明确禁止的区域发展光伏发电项目。

 光伏发电项目用地中按农用地、未利用地管理的，除了桩基用地之外，其他部分不得硬化地面、破坏耕作层。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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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设后未能并网的光伏方阵，由所在地能源主管部门负责清理;项目退出时，用地方应当拆除地上物，将土地恢复原
状。违反上述要求的，将被纳入能源领域失信主体名单，组织实施联合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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